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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深圳市隆辉腾科技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后瑞ICC产业城B栋综合楼3楼

生产单位 /

生产单位地址 /

样品名称 R-902防水石英表 商标 LSB LAOSIBIN

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/

货号 / 产品等级 /

2023年06月25日至2023年07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3年07月20日 样品参数 /

检测依据 GB/T 6044-2016《指针式手表》

样品图片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3年07月31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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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结果：

检测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检验结果 单项判定

工作温度 ℃ -5～+50 符合 合格

电压范围 V DC1.55～DC1.25 符合 合格

平均瞬时日差 s/d ±0.5 ±0.2 合格

温度系数 d·℃ ±0.10 ±0.03

电压系数 d·V ±0.8 ±0.1 合格

电池更换周期 L/a ≧2.0 符合 合格

止秒功能 / GB/T 6044—2016第 4.7 ±2 合格

时分针协调差 X/℃ ±18 符合 合格

使用可靠性 / GB/T 6044—2016第 4.9 符合 合格

耐湿性能 / GB/T 6044—2016第 4.10 符合 合格

防磁性能 / GB/T 6044—2016第 4.12 符合 合格

防震性能 / GB/T 6044—2016第 4.13 符合 合格

防水性能 / GB/T 30106—2013 符合 合格

密封性能 / GB/T 30106—2013 符合 合格

***报告结束***

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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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